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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可立克”）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收益，
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购买
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
一、 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到期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资 金
来源 到期收益（元 ）

1
惠州市可
立克电子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惠
州分行营业
部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96 天 （挂
钩汇率看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3 年 1
月 11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高 档 收 益 率
2.95%； 低档收
益率 1.75%

募 集
资金 174,520.55

2、 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购 买 金 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率
资 金
来源

关
联
关
系

1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 限
公司

交通银行惠
州分行营业
部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定 期 型 结
构性存款 98 天
（ 挂 钩 汇 率 看
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3 年 4
月 24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高 档 收 益 率
2.90% ； 低 档
收益率 1.75%

募 集
资金 无

二、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

产品，投资产品则须满足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等特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以不超过人民币 2.4 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

益。
四、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购买主体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购 买 金 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资 金 来
源

关 联
关系

1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交 通 银
行 深 圳
南 山 支
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 富
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98 天 （黄金挂钩看
跌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500 2022 年 4 月
21 日

2022 年 7
月 28 日

高档收益率
2.85% ；中 档
收 益 率
2.65% ；低 档
收 益 率
1.35%

募 集 资
金 无

2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2022 年挂钩汇率 对
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
第七期产品 126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2 年 7 月
7 日

2022 年
10 月 7 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3%,
收益 C
3.1%

募 集 资
金 无

3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惠 州
分 行 营
业部

交通银行蕴 通财 富
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93 天 （黄金挂钩看
跌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11 月 2 日

高档收益率
3.00% ；低 档
收 益 率
1.85%

募 集 资
金 无

4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2022 年挂钩汇率 对
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
第十期产品 8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2 年 10
月 8 日

2023 年 1
月 8 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2.8%,
收益 C
2.9%

募 集 资
金 无

5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惠 州
分 行 营
业部

交通银行蕴 通财 富
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56 天 （黄金挂钩看
跌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2 年 11
月 4 日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高档收益率
2.90% ；低 档
收 益 率
1.75%

募 集 资
金 无

6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惠 州
分 行 营
业部

交通银行蕴 通财 富
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96 天 （挂钩汇率看
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3 年 1 月
11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高档收益率
2.95% ；低 档
收 益 率
1.75%

募 集 资
金 无

7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2023 年挂钩汇率 对
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
第一期产品 218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3 年 1 月
9 日

2023 年 4
月 9 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2.85%,
收益 C
2.95%

募 集 资
金 无

8
安 徽 可 立
克 科 技 有
限公司

工 商 银
行 广 德
支行

中国工商银 行挂 钩
汇 率区间累计 型法
人人民 币结构性 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
2023 年
第 062 期 B 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0 2023 年 2 月
27 日

2023 年 8
月 30 日

高档收益率
3.24% ；低 档
收 益 率
1.40%

募 集 资
金 无

9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2023 年挂钩汇率 对
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
第四期产品 185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23 年 4 月
10 日

2023 年 7
月 10 日

收益 A
1.5%，
收益 B
2.85%,
收益 C
2.95%

募 集 资
金 无

10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交 通 银
行 惠 州
分 行 营
业部

交通银行蕴 通财 富
定 期型结构性 存款
98 天 （挂钩汇率看
涨 ）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4,000 2023 年 4 月
24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高档收益率
2.90% ；低 档
收 益 率
1.75%

募 集 资
金 无

五、 备查文件
1、 相关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2、 相关理财产品的理财协议书及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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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高文班先生、

高进华先生、高文安先生、高文靠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事宜的告知函，具体事
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
份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高文班 是 71,180,000 26.61% 6.15%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19 日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高进华 是 57,050,000 32.71% 4.93%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19 日

高文安 是 9,966,600 24.11% 0.86%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19 日

高文靠 是 24,000,000 49.08% 2.07% 2022 年 4 月
20 日

2023 年 4 月
19 日

合计 - 162,196,600 30.48% 14.02% - - -

2、 本次股份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高文班 是 64,600,000 24.15% 5.58% 否 否 2023 年 4
月 20 日

2024 年 4
月 19 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 充 流
动资金高文安 是 9,820,800 23.75% 0.85% 否 否 2023 年 4

月 20 日
2024 年 4
月 19 日

高文靠 是 24,450,000 50% 2.11% 否 否 2023 年 4
月 20 日

2024 年 4
月 19 日

合计 - 98,870,800 27.64% 8.55% - - - - - -

3、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数 量
（股 ）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高文班 267,518,800 23.12% 121,200,000 45.31% 10.48% - - - -

高进华 174,435,840 15.08% - - - - - 130,826,880 75.00%

高 英 52,903,760 4.57% 33,400,000 63.13% 2.89% - - - -

高文安 41,343,560 3.57% 20,460,000 49.49% 1.77% - - - -

高文靠 48,903,760 4.23% 24,450,000 50.00% 2.11% - - - -

高文都 87,880 0.01% - - - - - - -

古龙粉 6,063,720 0.52% - - - - - - -

法亚楠 13,215,131 1.14% - - - - - - -

合 计 604,472,451 52.25% 199,510,000 33.01% 17.25% - - 130,826,880 32.31%

4、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存在

平仓风险，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证券等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司。 公司将持续关
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 � �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28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

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森科技”）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 14:00
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 33 号子公司广州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召
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 9:15 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32 人， 代表股份 367,913,261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7759％。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252,235,07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92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7 人， 代表股份 115,678,18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846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王好
月 2 名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793,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3％；反

对 12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793,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3％；反

对 12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793,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3％；反

对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弃权 119,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793,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3％；反

对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弃权 119,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3％。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912,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7％；反

对 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5,676,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0％； 反对 1,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8,045,4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83％；反

对 12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1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5,557,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61％； 反对 12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邱醒亚先生、刘新华先生、陈岚女士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8,404,7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286％；反

对 7,207,5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7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王燕女士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559,6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039％；反

对 35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96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5,324,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943％； 反对 353,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0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064,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93％；反

对 84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297,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27％；反

对 61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7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0,591,3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0099％；反

对 7,321,9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99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7,793,0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73％；反

对 12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15,557,9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961％； 反对 120,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增进、王好月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兴森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名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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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披
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2 号 )，现对上述公告中有
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中“（六）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中有关内容需补充说明，其他
无变化，请以补充披露后内容为准。

原披露内容：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5,999,559.61�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89,867,447.95 元，扣除提取法定盈
余 公 积 0� 元 ， 加 上 年 度 未 分 配 利 润 1,406,503,032.57� 元 ， 减 去 2022 年 已 分 配 利 润
429,286,624.80 元，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767,083,855.72� 元。

鉴于 2022 年度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2 年度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为：按公司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7,002,3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 元（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 505,854,912 元（目前公司已回购库存股 1,147,400 股不参与股利分配），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补充披露后内容：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5,999,559.61�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89,867,447.95 元，扣除提取法定盈
余 公 积 0� 元 ， 加 上 年 度 未 分 配 利 润 1,406,503,032.57� 元 ， 减 去 2022 年 已 分 配 利 润
429,286,624.80 元，期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767,083,855.72� 元。

鉴于 2022 年度公司盈利状况良好，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2 年度公司的利润分配预案为：按公司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07,002,31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 元（含税），现金
分红总额 505,854,912 元（目前公司已回购库存股 1,147,400 股不参与股利分配），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 公司《未来三年
（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
润分配计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的需要，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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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解除质押及解除司法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钟葱持有的部分

公司股份质押以及司法再冻结情况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冻结后续进展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钟葱 否 6,926 0.0105 0.0007 2016.06.27 2023.04.1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钟葱 否 4,875 0.0074 0.0005 2016.06.27 2023.04.20
合计 - 11,801 - 0.0012 - - -

（二）本次解除司法再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司法再冻结股份数量(股 )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司法冻结日期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

钟葱 否 6,926 0.0105 0.0007 2022.10.26 2023.04.19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钟葱 否 4,875 0.0074 0.0005 2022.10.26 2023.04.20
合计 - 11,801 - 0.0012 - - -

以上表格中“占其所持股份比例”计算分母为解除质押 / 解除冻结登记日钟葱的持股数量。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股） 累 计 被 标 记 数
量（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标记合
计数量（股）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 （股）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钟葱 65,740,473 6.92 60,713,921 0 92.35 6.39 60,713,921 100 5,026,552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钟葱 65,740,473 6.92 65,740,473 0 100 6.92

注：1、本公告中“持股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分母为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总股本，即 949,778,077 股。上表如有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汇总不一致情况，均为小数点四舍五入导
致。

2、钟葱本次持股数量变动将导致相关轮候冻结数量发生变动。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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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4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 8 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0 人（代表股东 61 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388,549,6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923,005,903 股的 20.2053%，其中：参加现
场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股东 3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1,797,9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923,005,903 股的 6.333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8 人，代
表股份 266,751,7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923,005,903 股的 13.8716%。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7,984,9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46%；反对

564,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2%；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40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1.9017%；反对 56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7%；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2、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7,984,9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46%；反对

564,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2%；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40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1.9017%；反对 56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97%；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87,970,1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08%；反对
57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0%；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393,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1.6895%；反对 57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19%；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7,974,3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19%；反对

509,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65,5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39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1.7497%；反对 50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10%；
弃权 6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93%。

5、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87,984,9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547%；反对

553,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5%；弃权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40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1.9017%；反对 553,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05%；
弃权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8%。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李伯英女士、李陈永先生代表的 121,797,91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66,240,88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085%；反对

510,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3%；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32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2.5268%；反对 51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5%；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8,034,2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673%；反对

51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5%；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457,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2.6087%；反对 51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827%；
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87,767,5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987%；反对

78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19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88.7840% ； 反对 781,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074%；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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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3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4 月 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 号公司综合大楼

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名，代表股份 329,191,88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116%，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8 名，代表股份 328,245,58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525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名，代表股份 946,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0%。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 8 名，代表股份 946,40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860%。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

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2、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3、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4、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反对 1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197,952,000� 股、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6,364,797 股、褚建庚 28,960,000� 股、褚浚 16,544,000� 股、褚剑 16,544,00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2,816,9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27%；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35%；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2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8、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9、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9,181,78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 反对

6,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936,301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9328%； 反对 6,6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74%； 弃权
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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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4 月 20 日、4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告正文第三部分提示的相关风险， 理性决 策， 审慎投
资。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4 月 20 日、4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 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 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 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 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

三、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4 月 20 日、4 月 2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 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近期涨幅较大，2023� 年 4� 月 21 日收盘价格为 6.78 元 / 股，涨幅较
高， 换手率较高。 自 2023�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 2022� 年年度报告后 ， 日均换手率达
18.53%，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切勿盲目追高。

3、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23）。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8,102,9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 ,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减持期间为 2023/1/17� ～
2023/7/14。 目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上控股股东的减持风
险。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2 日


